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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

第 326 次系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9 年 11 月 11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

地點：森林館二樓會議室 

 

壹、確認事項：確認第 325 次系務會議記錄及報告執行情形： 

時間：109 年 9 月 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點：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和社自然教育園區 

案由一：為本系 110 年度林場實習時間及地點規劃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系 110 年度「林場實習生物材料」課程，擬於 2021 年 1 月

18 日至 22 日假本校實驗林所轄水里木材利用實習工廠(住水

里木材利用實習工廠)及中、南部相關工廠實施，由葉副教授

○○領隊，並由鄭兼任教授○○擔任副領隊。 

二、本系 110 年度「林場實習森林生態系建構」課程，擬於 2021

年 1 月 17 日至 25 日假本校實驗林所轄溪頭營林區辦理，由林

副教授○○領隊，由鄭兼任教授○○、江兼任副教授○○、賴

兼任副教授○○擔任副領隊。 

三、本系 110 年度「林場實習森林環境」課程，擬於 2021 年 6 月

27 日至 7 月 3 日假溪頭營林區辦理，由中井助理教授○○領

隊，並由鄭兼任教授○○、江兼任副教授○○、賴兼任副教授

○○擔任副領隊，於 7 月 3 日中午交接予「林場實習資源保育

及管理」課程。 

四、本系 110 年度「林場實習資源保育及管理」課程，擬於 2021

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7 日假溪頭營林區辦理，由劉助理教授○○

擔任領隊，並由鄭兼任教授○○、江兼任副教授○○、賴兼任

副教授○○擔任副領隊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辦理。 

 

案由二：為微調本系課程架構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 2020 年 9 月 7-9 日本系中長程發展計畫總檢討會議決議

辦理。 

二、依據前開會議決議(如報告事項七案由三【註：報告事項略】)，

擬將本系現行大二上學期之全系必修「森林生態與育林學概

論」調整至大一下學期修習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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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動議： 

案由一：為本系學士班以本系為加修之雙主修申請資格附加規定一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系學士班以本系為加修之雙主修申請資格中，擬附加以下規

定： 

1. 大二升大三之申請人須完成本系所指定之課程至少 2 門(須

已修習且成績及格)。 

2. 大三升大四之申請人須完成本系所指定之課程至少 3 門(須

已修習且成績及格)。 

3. 前述指定之課程包含「林業概論」、「林產學」、「森林環境

概論」、「森林生態與育林學概論」、「森林經營學」等 5 科。 

二、本附加規定擬自 110 學年度申請案開始實施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已報教務處完成附加規定修改。 

 

案由二：為學位授予法第 8 條、第 10 條之第 2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之認定基

準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學位授予法第 8 條、第 10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查學位授予法第 8 條條文規定如下： 

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3 人至 5 人，由校長遴聘之。 

前項委員，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，並

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
1. 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 

2. 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

員、助研究員。 

3. 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。 

4.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、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，且在學

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。 

前項第 3 款、第 4 款資格之認定基準，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、

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。 

三、次查學位授予法第 10 條條文規定如下： 

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 5 人至 9 人，由校長遴聘之。 

前項委員，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，並具

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
1. 現任或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。 

2. 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

員。 

3. 獲有博士學位，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。 

4. 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，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

有成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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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第 3 款、第 4 款資格之認定基準，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、

所、院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定之。 

四、有關學位授予法第 8 條、第 10 條之第 2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之

認定基準，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請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規劃，提系務會議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規劃中。 

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報告本系 110 學年度學士班、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記

錄及執行情形： 

時間：109 年 9 月 14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

地點：森林館二樓研討室 

案由一：為訂定本系 110 學年度學士班各類招生簡章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1. 本系 110 學年度學士班甄選入學之「個人申請(一般組)」(附

件 9【註：附件略】)、「繁星推薦」(附件 10【註：附件略】)，

「大學考試入學分發」(附件 11【註：附件略】)，「身心障

礙學生」(附件 12【註：附件略】)、「轉學考試」(附件 13

【註：附件略】)等招生簡章草案參考 109 學年度之招生簡

章內容修訂。 

2. 「個人申請」之甄選總成績同分參酌方式依據大學甄選入

學委員會規定，需訂足 4 項，本系目前之同分參酌方式如

下： 

(1)學測國英數自之級分總和。 

(2)審查資料。 

(3)口試。 

3. 「繁星推薦」之分發比序項目依據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規

定，需訂足 7 項，本系目前之分發比序項目如下： 

(1)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。 

(2)學測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之級分總和。 

(3)學測自然級分。 

(4)學測英文級分。 

(5)學測數學級分。 

4. 以上簡章內容及實施進度是否妥當，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「個人申請(一般組)」招生簡章修正通過如附件 9【註：附件略】，

「繁星推薦」招生簡章修正通過如附件 10【註：附件略】，「轉

學考試」招生簡章修正通過如附件 13【註：附件略】，其餘招

生簡章內容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已報教務處完成簡章修訂。 

 

案由二：擬具本系 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事宜建議案，是否妥當，

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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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略。 

決 議：略。 

執行情形：已依決議辦理完成。 

 

案由三：為本系 110 學年度學士班希望入學招生審查試務一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略。 

決 議：略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辦理。 

 

案由四：為本系 110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人才甄選入學招生試務一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略。 

決 議：略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辦理。 

 

案由五：為本系 110 學年度國際生申請入學試務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略。 

決 議：略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辦理。 

 

案由六：為本系 110 學年度海聯研究所僑生招生試務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略。 

決 議：略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辦理。 

 

案由七：為本系 110 學年度是否辦理「本校應屆畢業學士班在校生申請

逕行修讀博士學位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1. 本系 109 學年度「學士班、碩士班暨博士班招生委員會」

第 1 次會議決議，於 109 學年度暫緩辦理在案。 

2. 依據 106 年 2 月 17 日本系中長程發展計畫總檢討會議建

議，仍維持本系現行運作方式，不開放學士班在校生申請

逕行修讀博士學位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辦理。 

 

二、本系將於 2021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(星期三、四)2 天接受本校 109 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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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評鑑，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成員及工作項目表如附件 1。 

 

參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為本系專任教師員額移撥至「生物多樣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一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校國際學院成立「生物多樣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，擬自本

系移撥專任教師員額 0.5 名至該學位學程。 

二、本系目前有專任教師員額 27 名，若提撥後，員額為 26.5 名。 

三、是否同意移撥本系專任教師員額 0.5 名至該學位學程，請討論。 

決 議：再議。 

 

案由二：為本系學生將雙主修加修學系學分採計為本系選修學分一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 6 條規定(附件 2)，修讀雙主

修學生，其已修習及格之本系所所訂必修科目若與加修系所所

訂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，由加修系所決定得否兼充為加修系所

之科目學分；其已修習及格之加修系所所訂必修科目若與本系

所所訂必修科目性質相同者，由本系所決定得否兼充為本系所

之科目學分。如有不得兼充，或兼充後學分不足者，應指定替

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，並檢具書面報告送教務處備查。 

二、有關兼充以外之加修學系學分是否採計為本系選修學分，未於

前開辦法中規定，目前由各學系決定是否採計。 

三、本校目前各學系將雙主修加修學系學分採計為該系選修學分情

形如附件 3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同意本系學生將雙主修加修學系學分採計為本系選修學分。 

二、前開事項適用本系所有在學學生。 

 

案由三：為本系研究生獎勵金單純獎助金博士班名額，申請資格一案，提請

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獎勵金委員會及 324 系務

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本系配合碩士班入學招生考試修正，經前開會議決議，自 109

學年度起，第 1 學期之研究生獎勵金單純獎助金，依入學成績

發放，名額修正如下： 

1. 博士班：1 名(2 個基數)。 

2. 碩士班： 

(1)甄試：4 名(各 1 個基數)。 

(2)甲組：1 名(1 個基數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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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乙組：1 名(1 個基數)。 

(4)丙組：1 名(1 個基數)。 

(5)丁組：1 名(1 個基數)。 

二、博士班研究生獎勵金單純獎助金名額因僅有 1 名，往例皆由 5

月份舉行博士班招生考試之成績優異學生申請及發放，本系尚

有逕行修讀博士學位、國際學位生、僑生及港澳生等博士班招

生入學管道，得否申請博士班研究生獎勵金單純獎助金，提請

討論。 

決 議：博士班學生單純獎助金發放方式，由本系當年度研究生獎勵金審議

委員會審議。 

 

案由四：為楊榮啟教授研究生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案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系主任 

說 明： 

一、108 學年度楊榮啟教授研究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二、前開會議決議，建議本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如下： 

1. 學位論文獎學金申請資格，放寬限本系畢業 2 年內之研究

生，且學位論文需發表在相關學術期刊上。 

2. 課程修習成績優異助學金申請資格，限本系在學之研究

生，另修習課程要求：本系開設課程增加(7)森林測計學(8)

森林生長與收穫(9)森林取樣特論。 

三、楊榮啟教授研究生獎學金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4，

修正草案詳附件 5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 時 5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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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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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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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本校目前各學系將雙主修加修學系學分採計為該系選修學分情形表 

 

代碼 名稱 採計 代碼 名稱 採計 

1010 中國文學系 Y 6010 農藝學系 Y 

1020 外國語文學系 Y 6020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N 

1030 歷史學系 Y 6030 農業化學系 N 

1040 哲學系 Y 6050 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N 

1050 人類學系 Y 6060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 N 

1060 圖書資訊學系 Y 6070 農業經濟學系 Y 

1070 日本語文學系 Y 6080 園藝暨景觀學系 N 

1090 戲劇學系 Y 6090 獸醫學系 N 

2010 數學系 Y 6100 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Y 

2020 物理學系 Y 6110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Y 

2030 化學系 Y 6120 昆蟲學系 N 

2040 地質科學系 Y 6130 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 Y 

2070 心理學系 Y 7010 工商管理學系 N 

2080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Y 7020 會計學系 Y 

2090 大氣科學系 Y 7030 財務金融學系 Y 

3020 政治學系 Y 7040 國際企業學系 Y 

3030 經濟學系 Y 7050 資訊管理學系 Y 

3050 社會學系 Y 8010 公共衛生學系 Y 

3100 社會工作學系 Y 9010 電機工程學系 Y 

4010 醫學系 N 9020 資訊工程學系 N 

4020 牙醫學系 N A010 法律學系 Y 

4030 藥學系 Y B010 生命科學系 Y 

4040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Y B020 生化科技學系 Y 

4060 護理學系 Y    

4080 物理治療學系 Y  全 校  54(100%)  

4090 職能治療學系 Y  採 計  40( 74%)  

5010 土木工程學系 Y  不採計  14( 26%)  

5020 機械工程學系 Y  生 農  12(100%)  

5040 化學工程學系 N  採 計   5( 42%)  

5050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N  不採計   7( 58%)  

507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N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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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楊榮啟教授研究生獎學金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

二、獎勵對象： 

(一)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

暨資源學系畢業 2年內之

研究生，於森林測計領域

相關之學位論文。 

(二)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

暨資源學系在學之研究

生，於森林測計領域相關

課程修習成績優異者。 

二、獎勵對象：國立臺灣大學

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研

究生，於森林測計領域相

關之學位論文或課程修

習成績優異者。 

獎勵對象修正

為：一、學位論

文獎學金限於本

系畢業 2 年內之

研究生申請。 

二、課程修習成

績優異助學金限

於本系在學研究

生申請。 

四、學位論文獎學金及成績優

異助學金修習課程之要

求： 

(一) 申請學位論文獎學金

者，學位論文需發表在相

關學術期刊上。 

(二) 申請成績優異助學金

者，研究生需至少修過下

列課程兩門以上(其中第

1 款本系所開設課程至少

需修習一門)，且修習等第

成績達 A 以上。 

1.本系開設課程(1)森林

取樣法(2)森林生態服

務系統取樣法(3)森林

管理數量分析(4)高等

森林生物統計(5)應用

線型統計模式(6)生態

資料探勘與分析(7)森

林測計學(8)森林生長

與收穫(9)森林取樣特

論。 

2.本校開設相關課程(1)

迴歸分析(2)作業研究

(3)線性規劃(4)程式語

言(5)線性代數(6)會計

學(7)計量經濟。 

四、助學金修習課程要求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本系開設課程(1)森林

取樣法(2)森林生態服

務系統取樣法(3)森林

管理數量分析(4)高等

森林生物統計(5)應用

線型統計模式(6)生態

資料探勘與分析。 

 

 

 

 

2.(1)迴歸分析(2)作業研

究(3)線性規劃(4)程式

語言(5)線性代數(6)會

計學(7)計量經濟。 

研究生需至少修過上述所列

課程兩門以上(其中第 1 款本

系所開設課程至少需修習一

ㄧ、條文順序調

整。 

二、增加學位論

文獎學金要

求需發表在

相關學術期

刊上。 

三、學業成績要

求配合學校

制度改為等

第成績。 

四、成績優異助

學金修課要

求修正增列

相關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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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)，且修習成績等第績分平均

(GPA)達 3.38 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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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楊榮啟教授研究生獎學金設置要點(修正草案) 

 

 

一、緣由：茲為紀念楊榮啟榮譽教授及邱欽堂先生，培養森林測計及森林經營師

資和試驗研究人才，爰設置楊榮啟教授研究生獎學金。 

二、獎勵對象： 

(一)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畢業 2 年內之研究生，於森林測計領

域相關之學位論文。 

(二)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在學之研究生，於森林測計領域相關

課程修習成績優異者。 

三、獎助名額與金額：分森林測計領域有關之課程修習成績優異助學金及學位論

文獎學金。參酌孳息多寡，彈性決定名額與獎金。學位論文獎學金優先頒發。 

四、學位論文獎學金及成績優異助學金修習課程之要求： 

(一)申請學位論文獎學金者，學位論文需發表在相關學術期刊上。 

(二)申請成績優異助學金者，研究生需至少修過下列課程兩門以上(其中第 1

款本系所開設課程至少需修習一門)，且修習等第成績達 A 以上。 

1. 本系開設課程(1)森林取樣法(2)森林生態服務系統取樣法(3)森林管

理數量分析(4)高等森林生物統計(5)應用線型統計模式(6)生態資料

探勘與分析(7)森林測計學(8)森林生長與收穫(9)森林取樣特論。 

2. 本校開設相關課程(1)迴歸分析(2)作業研究(3)線性規劃(4)程式語言

(5)線性代數(6)會計學(7)計量經濟。 

五、獎助學金之申請與審查： 

(一)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學註冊後，由本系公告辦理。合於前述資格者，填具

申請書並檢附歷年學業成績單或學位論文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 

(二)修課助學金由系主任審核之，學位論文獎學金由系主任召集專家學者審

核之。於系務會議宣佈得獎者，後陳報學校備查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 

 

 

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6年 04月 12日第 304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

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107年 01月 11日第 31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
